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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通进

　　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环境伦理
学研究在探索环境伦理学的基础理论、梳理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主要理念、挖掘中国传统思想中的
环境伦理资源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成为近些年来应用伦理学领域最引人注目、发展最

快的学科之一。

　　一、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思路

 
　　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兴起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对现代主流伦理学范式的怀疑、反思和批判密不可
分。从它诞生的那天起，环境伦理学就是在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中成长的。我
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也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中展开的。

 
　　在非人类中心主义看来，工业文明的环境危机实质上是一种价值危机。正是由于工业文明的
主流价值观——人类中心主义——把人视为自然的主人，把人的主体性片面地理解为对自然的征
服和控制，把自然逐出了伦理王国，使自然失去了伦理的庇护，人与自然的关系才出现了整体性
的空前危机。因此，要想使人类彻底摆脱目前的生态危机，就必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扩
展伦理关怀的范围，确立非人类存在物的道德地位，用伦理规范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对自然为什么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自然存在物为什么有资格成为道德顾客？在一些非
人类中心主义者看来，这主要是由于自然具有内在价值。余谋昌先生为自然的内在价值提供了五
条理由：第一，生命和自然具有目的性。（请注意余先生对目的性的三个层次的区分，即人的目
的性、动物和植物的目的性、以及无机自然界的目的性。反对自然内在价值的人往往只承认人的
目的性，而否认后两种目的性；他们还常常无的放矢地认定，主张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学者认为人
的目的性与动植物的目的性和无机自然界的目的性处于同一层次。这是一种多么严重的误解！）
第二，生命和自然具有主体性。（同样请注意余先生对主体性的三个层次的区分：在地球进化的
前生物阶段，物质是主体；在地球进化的生物阶段，生物是主体；在地球进化的人类阶段，人是
主体。）第三，生命和自然界具有主动性（无机物的主动性、生物的主动性和人的主动性）。第
四，生命和自然界具有认知和评价能力。第五，生命和自然界具有智慧（仿生学和仿圈学想探讨
和学习的就是生命和自然界的这种智慧）。【1】卢风教授也明确提出：“主体性不过就是事物
的主动性、主导性、创造性和能动性，可简括为事物的目的性和能动性。凡有目的性和能动性的
事物都有主体性。”“人并不是惟一的主体，也不是最高的主体；作为‘存在之大全’的自然才
是最高的主体，而且是绝对的主体；非人存在物也具有主体性，从而亦有自己的内在价值和权
利。．．．内在价值发源于主体的主体性。”【2】任何拥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都是道德代理人
的道德义务的直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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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类中心主义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

 
　　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认为，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之
间的伦理关系”；【3】其核心问题是“当代人与后代人在自然资源上的公正分配问题。”【4】
因此，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否认人对自然负有直接的伦理义务，认为人类对非人类存在物
的行为不受任何伦理原则的制约，只要这种行为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人类
中心主义者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提出了一系列批评。其中，最常见的有以下三种。

 
　　第一，非人类中心主义把自然的存在属性当作自然拥有内在价值的根据的观点，“显然是把
价值论同存在论等同起来了”，犯了摩尔所说的从“是”推出“应该”的自然主义谬误。【5】
然而，把事实与价值、是与应该割裂开来，这只是西方近代伦理学和哲学的传统，是逻辑实证主
义的一个教条。把西方近现代主流哲学的理论预设当作评判一个具有后现代意味的理论问题的标
准，这显然是不充分的。事实上，那些指责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犯了所谓自然主义谬误的
人往往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也在做着同样的推理，即把人的利益（实然）当作保护环境这一伦
理义务（应然）的根据的；而提出区分“是”与“应当”的休谟，也是把道德（应然）建立的人
的情感（实然）的基础之上的，休谟并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自然主义的谬误。更重要的是，人类
中心主义往往只顾把自然主义谬误拿来当做批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武器，却忘记了摩尔提出这一
命题的前提：证明直觉主义的合理性。那些使用这一武器的人有义务告诉我们，他们是否准备接
受直觉主义的这一推论：终极的伦理义务是不可证明的，只可凭直觉来领悟和把握。如果是，那
么，他们理解的那些终极伦理义务是什么？为什么他们的直觉所领悟的伦理义务就是正确的？

 
　　第二，自然不可能拥有内在价值，因为价值就是客体对于主体的效用，是“人依据自身需求
或某种标准对对象所作的评价。”价值都是由人赋予物或对象的。这样一种主观主义的价值
论“并没有什么不好，价值本来就是主观的，如果硬把主观的说成是客观的，那才叫真正的‘不
好’和‘唯心’”。【6】其实，就是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看，这种“效用价值论”也存在着
致命的缺陷，因为按照这一理论，人的价值也取决于他是否能够满足他人或社会的需要，取决于
对他人和社会的贡献大小；那些对他人和社会贡献大的人，其价值就大，反之就小；而那些对社
会和他人的贡献不大、甚至只能依赖后者的婴儿、老人或残疾人就只有很小的价值、甚至没有价
值了。然而，现代民主社会显然不是依据一个人是否满足了另一个人或社会的需要来判断其作为
人的基本价值的。所有的人之所以享有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乃是由于他是一个目的存在物，具
有内在价值。“这一价值不依赖于他人的评价，因此也就没有高低之分。”【7】所以，站在效
用价值论的立场来反驳自然的内在价值是立不住脚的。当然，能否从自然存在物的有限的主体性
推出它们的内在价值，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如果否认人之外的某些存在物（特别是
高等动物）也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主体，也具有某种程度的评价能力，那就很难回应现代系统论
和自组织理论的挑战：目的性和主体性并不是人类独有的特征，而是所有自组织系统普遍具有的
性质，尽管它们在自组织系统进化的不同等级层次中具有高低不同的表现。【8】环境伦理学不
能对现代环境科学和系统科学的基本常识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第三，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不是道德共同体的成员，因为，道德是赋有理性的人类为了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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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利益并对利益之间的冲突进行调节而创造的，它来源于人们之间的契约。“只有拥有理
性、自我意识的人才会有对道德的要求，才能签订契约、行使道德权利和履行道德义务。．．．
所有参与道德共同体者都必须拥有理性的能力。”【9】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从契约论角度
对道德所作的这种“元伦理预设”，只是众多规则伦理（如功利主义、道义论）预设中的一种，
而规则伦理又只是较好地理解和把握了人类基本道德生活中之社会实践的交往层次的伦理范式之
一，它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理解和把握人类道德生活的所有途径。【10】况且，契约主义伦理
学方法本身也存在着许多它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例如，它难以解释当代人对后代人的义务，因
为后代人不可能与我们签订契约；在签订契约的过程中，那些处于优势的一方拥有更多的谈判资
本，因而签订的契约对弱势的一方可能是不公正的；根据休谟式情感主义伦理学，道德先于理性
而存在，而非理性算计的结果；如果真的把理性和道德自律能力当作成为道德共同体成员的必要
条件，那么，那些不具备这些能力的人（如婴儿、精神病患者、植物人、深度昏迷者或高龄老
人）将被排除在道德共同体之外。因此，契约并不是所有的义务和权利的惟一来源。

　　三、整合与超越：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必然选择

 
　　环境伦理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关系到环境伦理学的学科定位和研究
对象，涉及根本的理论立场和价值取向。但是，这种争论并不仅仅是环境伦理学的内部争论，它
同时也是范围更大、影响更广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在环境伦理学领域的具体表现。人类
中心主义固守的是现代性的立场，而非人类中心主义话语的合法性往往只有站在后现代主义的视
角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同时，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仍然处在生成与演变的过程中。
因此，目前要想对争论中的双方“盖棺定论”，似乎为时过早。【11】

 
　　从理论上看，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都有自己的独特价值和理论盲点。从实践的角
度看，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容易在制度层面发挥影响，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更
多地受到民间环保组织的青睐，也能够在信念伦理和美德伦理的层面发挥作用。因此，建立一种
能够整合和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具有合理多元主义特征的开放的环境伦理
学，应当成为中国环境伦理学发展的必由之路。【12】从“整合论”的角度看，环境伦理学
是“研究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伦理问题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既包括“人对自然的伦理关系”，
也包括“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包括代际伦理关系和受代际伦理关系
影响的代内伦理关系）。前者关注的是环境价值观，后者关注的是作为公平的正义。就研究的现
实重要性与优先性而言，后者先于前者；同时，受代际伦理影响的代内伦理关系先于代际伦理关
系。【13】

 
　　此外，从中国环境伦理学学科建设的角度看，我们似乎还应注意区分环境伦理学研究的两种
模式，即作为道德哲学的环境伦理学和作为应用伦理学的环境伦理学。

 
　　道德哲学研究的都是一些基础性的、宏观的、形而上的问题；它试图给人们提供某种完备的
学说，某种完美的生活理想；它参与人们的世界观和道德理想的建构，参与那些持久影响着人类
心灵的伦理学传统的创造和完善。与道德哲学不同，应用伦理学更关注现实生活中具体的道德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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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和伦理悖论，它倾向于给复杂的现实问题提供“脚疼医脚、头疼医头”的渐进的解决方案，强
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它更注重那些与制度设计有关的实践问题，注重特定抉择的可行
性与有效性。应用伦理学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创造一个公共空间和对话平台，使利益相关的各方
就那些充满争议的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使各种观点能够透过公共理性的运用，实现有效的交流
和沟通，使那些不合理的诉求被公共理性过滤掉。通过对话和商谈，使人们就现实生活中充满争
议的重大问题最终达成某种共识。

 
　　就我国环境伦理学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学者们关注得更多的是道德哲学层面的问题（关于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主要是这个层面的问题）。这对于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来说
虽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现实社会中那些充满争议、带有强烈的规范色彩、与
道德实践紧密相关、与制度安排和法律建构密不可分的应用伦理学层面的问题（如代际伦理问
题，环境正义问题，能源伦理问题，环境保护法规的伦理依据等问题）。只有既重视作为道德哲
学的环境伦理学，又重视作为应用伦理学的环境伦理学，并在环境伦理学的这两种模式之间保持
有效的沟通和互动，我们的环境伦理学才能健康发展，并为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作出应有的贡
献。

　　注释：

 
【1】余谋昌、王耀先主编《环境伦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第140-155页。 
【2】卢风“环境哲学论纲”，《首届中国环境哲学年会论文集》，北京：2003年10月。 
【3】付华《生态伦理学探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第116页。 
【4】甘绍平《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第162页。 
【5】刘福森“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理论困境”，《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6】韩东屏“质疑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内在价值论”，《道德与文明》2003,3。 
【7】韩立新“人对自然有义务吗？”《中国首届环境伦理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南京，2004
年10月。 
【8】佘正荣《生态智慧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240页。 
【9】甘绍平“生态伦理与以人为本”，《首届中国环境哲学年会论文集》，北京：2003年10月。 
【10】关于人类道德生活的三个基本层次（即终极信仰的超越层次—信念伦理、社会实践的交往
层次—社会规范伦理和个人心性的内在人格层次—美德伦理）的划分，见万俊人《寻求普世伦
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第62—168页。何怀宏主编《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一书第2～5章阐述了某些作为信念伦理的环境伦理观念。 
【11】现代规范伦理“所面临的个人主义认同危机和由人类中心论观念所导致的生态伦理危机表
明，现代人类必须寻求一种新的道德观点或伦理立场，必须树立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必须找到一
种足以突破个人主义自我中心和人类自我中心的更为广博开放的伦理思路，以建立起新的道德伦
理理念，走出现代性道德的困境。” 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第140-141页。 
【12】杨通进《走向深层的环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13】徐嵩龄“环境伦理学研究论纲”，《学术研究》1999年第4期。

　　（原文发表于《哲学动态》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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